
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
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
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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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七日，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

中共（党、团、队）的中国民众超过了一亿人，这是中国历史

性的一天，是中国民众觉醒、摆脱中共精神桎梏的一个新的里

程碑，也标志着中共邪党走向其 终的灭亡。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发表

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第一次彻底剖析了中共的暴力谎言、

反自然、反人性的邪恶本质，拉开了退党大潮序幕。 

《九评》在全世界和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尽管中共当局极

力封堵，大量《九评》小册子和光碟悄然进入中共机关部委、

军队、公检法、文教体卫、工厂、农村等各个领域，由此引发

了全国大规模的“三退”大潮。（“三退”指退出中共党、团、

队组织） 

“三退”被誉为中国民众的精神觉醒运动，以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方式解体中共、和平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 佳方式。

许多民众纷纷认识到：天灭中共，退党自救。是否“三退”，

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良心问题，是为自己生命负责的问题。 

�
法轮功简介 

共产党虽然号称“全心全意地
为人民服务”，却从来没关心
过人民的死活。

【明慧网】一天，一位亲戚来

我家串门。谈起当前社会情况，她

说：“不管怎么说还是共产党给你

开工资，你还得感谢共产党。”我

听后笑了。我说：“我不感谢共产

党。我的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不

是共产党发的。”  
其实，象我这位亲戚一样，认

为“共产党给发工资”和“老百姓

靠共产党养活”的人在中国大陆大

有人在。这些话到底符不符合事实

呢？我们不妨看一看：到底谁在种

地？谁在盖房子？谁在搞科研？是

农民、工人、知识份子等大众百姓。

哪个活儿是中共干的呢？共产党一

没地二没工厂。它的钱从哪儿来？

都是从老百姓中来，从各种税收中

来。显然，百姓的财富是自己劳动

的结果，是自己挣来的。是人民养

活了中共，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

百姓。 
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没

有共产党，在非共产国家里，即便

是执政党，他们的政党的维持和活

动经费的来源都是靠党员的党费以

是谁给的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
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 13 日传出的，
以“真善忍”为根本的佛家高层次上的
性命双修功法，含五套祥和舒展的功法
动作。 

法轮功既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健身
功法，又是一种崇高的信仰。对“真、
善、忍”的信仰，使人变得真诚、宽容
与善良。 

法轮大法义务教功，分文不取，所
有活动都是完全公开和免费的。 学炼
者想学就学，不想学就走，没有名册，
没有组织。 

如今法轮大法已传播到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受到各国的褒奖达上千项，
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翻译
成 30 多种语言并可在明慧网上免费下
载。 

退党团队方法 (化名同样有效) ： 

及外界的赞助的，从来没有一个

政党敢于把国家的钱据为己有，

中共却把整个国家的钱据为己

有。看看我们周围的国家和地区，

香港、台湾、韩国、日本都没有

共产党，那里的人没人给开支

吗？那里的人民享受的社会福利

和工资水平都比大陆好很多。 
中共夺权后，发动历次政治

运动，全面剥夺了人民的财产，

又剥夺了人们独立思考的权利。

后，中共给回一点百姓自己创

造的财富，还要老百姓去感恩，

说“感谢党给了我饭碗”。这不

是很荒唐、无耻吗？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退党传真：001-702-248-0599    
*电子邮件发表声明
tuidang@epochtimes.com   
*无法上网者，可先将声明张贴在公
共场所，以后有机会再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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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氏集团在 1999 年 7 月 20 日开始对法轮功进行大规

模的迫害时，炮制出一个所谓的 1400 例，指控说，炼法

轮功炼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仅举一例： 

 
 
 
 
 
 
 
 
 
 
 
 
 
 
 
 
 
 
 
 
 
 
 
 
 

黑龙江省阿城市新华乡崔家屯李淑贤，女，三十岁，

99 年 7 月，李淑贤因患胃溃疡住进了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病重期间，正是在 99 年 7 月 20 日，江氏集团在全国迫害

法轮功之时。当时李淑贤家庭生活非常贫困，很难交上住

院费。在这关键时刻，医院院长出现了，主动告诉家属：

“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的，医院就免费治疗，并在

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为了这点利益达成了协议。于是，

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

教李淑贤丈夫说：“妻子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的，把身体练

出了病，因为她练‘辟谷’身体才这么瘦，得了胃溃疡，

害得我们住院都住不起。”李淑贤的丈夫就反复练习记者

写好的台词，直到记者满意，才进行录像采访。就这样，

一桩栽赃法轮功，以谎言、欺骗为题材的假戏出台了。 

哈尔滨市《新晚报》，在 99 年 7月 30 日前发表文章，

并配有照片（李淑贤的母亲抱着她)，题目为“练‘法轮

功’练出个活骷髅”。文章中李淑贤说：“法轮功把我坑

苦了，是共产党挽救了我，是电视台记者救了我。” 

李淑贤受到“免费治疗”后，病情反而不断加重，全

身抽搐， 后被医院强制出院。 

新华乡政府及阿城市政府看到《新晚报》的文章后，

对此事进行调查，将李淑贤的亲戚抓到新华乡派出所，由

派出所民警审讯，问：“是不是你教李淑贤练的法轮功？”

亲戚说：“我没教过她练法轮功。”并为此事签写证明。

结果证实：李淑贤不是练法轮功的。不久，李淑贤死

亡。新华乡政府干部对她丈夫说：“你去告他们，你为他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后，中共开动宣传机器栽赃抹
黑法轮功，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中共报刊在海内外对法
轮功的诬陷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多达三十余万篇。
“1400 例”是全中国上下当作政治任务“挖掘”出来
的，而且是不允许任何第三方的调查。法轮功学员根本
没有任何说话的机会。为了搞出那所谓的“1400 例”，
中共动用了多少人、下了多少功夫、做了多少手脚，现
在对大众来说还是未知数。 

们做了假证，他们不守信用，病没看好就给撵出院了，

我帮你们撑腰，你要是告赢了能得好几万元钱呢。”

当时她家属考虑，当权者在打压法轮功，我去告谁呀！

不告还抓呢！ 

可是，此事被新闻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在哈尔

滨电视台上播出；又在黑龙江电视台播出；然后又在

中央电视台“走进千万家”栏目播出，列入诽谤法轮

功的所谓 1400 例中。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

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

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

纳粹医院的护士声称她们是“服从命令”，但是结

果还是被处以绞刑。 

中共的统治阶层干了坏事，历来都是找底层执行

者、“服从者”做替罪羊，文革刚结束，红极一时的北

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了；积极效

忠中共“红色路线”的 793 名警察、17 名军管干部被

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

单了事。 

目前在中国大陆持续了十二年的对法轮功的残酷

迫害中，有许多警察明明知道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

轮功弟子是干坏事，但往往以这是上边让干的为借口，

执行迫害好人、泯灭良知的错误命令，殊不知这种坏事

是不能以“服从”为借口的，是不论时日长短都要偿还

的第一大罪，跑到天涯海角都逃脱不掉的，并且是永远

也还不完的。 

 
 
 
 
 
 
 
 
 
 
 
 
 
 
 
 
 
 

    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经过对纳粹集中营死亡护士
组在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所犯罪行的认定，于 1946
年对她们执行死刑。 

https://www.zxproxy.com/browse.php?u=dd0fd91e034b00QnY4aXEzcTNZejFjb3pxYnFKeGhvM1dhWTIxYlkycWZvM0FtTEtXNVl6dTBvRD09&b=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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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

日】 近明慧网发表《湖北麻城市

王华君被活活烧死一案情况补充》。

是王华君的家乡人，麻城市白果镇

冯家山的一位七旬老人在回忆中讲

述的，当年他们几个村民去收王华

君的遗体时，发现王华君的脖子上

有刀子捅的洞。“很显然，中共人

员害怕王华君喊叫，在焚烧她前，

用刀子捅了她喉咙。”还说一眼就

能看出王华君是被害后仰面躺在地

上被烧的，她绝对不是自焚的。 
王华君被烧死的情况：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八日早晨，

年仅三十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华君被

绑架。中午一点半麻城全城戒严，

不准车辆通行。当天深夜，王华君

被拖到麻城市政府附近的金桥广场

被活着烧死。有目击者发现，火刚

燃起时，地上的王华君是躺着的，

后被火惊起，身子动了一下，想挣

扎着起来，在场的公安们惊恐万分，

怕她叫喊出真相，但那时的王华君

因受酷刑折磨，奄奄一息，再无力

气起身…… 
王华君已遇害十年，通过民间

途径报道出去的消息已经确认中共

害死她的基本案情。关于她被害前

的全城戒严与惨遭“割喉”，我们

可以通过另两起中共一手操作的大

案作一对比。从中我们在得出麻城

地方当局烧死王华君的结论的同

时，亦能看出中共罪恶的传承。 
关于戒严 

发生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

日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已经被外界

确认是中共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

桩惨案。关于这起栽赃案，法轮功

学员制作的电影《伪火》已经作了

全面的阐述，很多中国人也都知道

了。在中共炮制的这起伪案发生前，

天安门广场也进行了戒严。 
原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职工李

志河曾撰文提到： 
中共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

日一手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丑剧，

实在是让我震惊！因为那天早上我

一上班，单位领导就找我谈话说：

“今天上午十点开始天安门地区全

部戒严，你这几天哪儿也不能去， 
天安门自焚”事件一出来，我全明

电视

白了。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中央

台导演的那个自焚录像中，广场

上除了警车、警察和救火的、自焚的，

还有谁？戒严的广场为什么就偏偏

放这几个自焚的人进去？ 
从多个渠道报道出来的消息都

证实，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时，中共

确实搞了戒严。天安门广场是非常热

闹的地方，平日积聚的人很多，要在

这里上演一幕烧人的把戏，稍有不慎

就会露出马脚。要在世界注目的地方

上演栽赃法轮功的伪案，只有一个办

法，那就是戒严。没有一般群众看到，

在场的又都是中共人员，再加上对录

像的剪辑，天安门自焚就这样出炉

了。 
火烧王华君选择的地点是在麻

城市政府附近的金桥广场。此地也是

人来人往。麻城当局在焚烧王华君前

为什么也要戒严？这与中共炮制的

天安门自焚伪案搞戒严的用意是一

致的，那就是怕露马脚。王华君是早

晨被绑架的，下午一点半全城就戒严

了，这只能说明在戒严之前，地方当

局就已经做好烧死王华君的打算。

关于割喉 
文革时的张志新，在此我们不评

论她生前的观点和行迹，只谈她临死

前的遭遇。她被投入监狱。狱警多次

毫无人性地将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铐

在背后，投进男犯人牢房，任人轮奸，

终至精神失常。即使这样，在临处决

她时，怕她呼喊口号，监狱直接把她

的头按在砖块上，不施麻药动刀切开

了她的喉管。要知道，她被处决时，

已经精神失常了，她能喊什么口号

呢？即使这样她仍然被残忍地割了

喉。 
现在很多人把中共迫害法轮功

与中共发动的文革相比。文革时，中

共发动群众斗群众，掌控这一切的就

是当时凌驾于中共政府之上的中央

文革小组，而各地的革委会就是中央

文革小组的基层组织。中共迫害法轮

功也成立了一个凌驾于政府与法律

之上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

当年对张志新动手割喉的是狱卒，而

判处她死刑的决定却是在辽宁省委

常委会上通过，又经辽宁省革委常委

会上报的。 
那么王华君的喉咙被捅是谁指使

的呢？其实发生这样的惨案，对于麻

城这样一个小小的县级市来讲，肯定

不是小事。就拿全城戒严来讲，没有

相当一级的官员说话，怎么能指使交

警把城给封了？特别是王华君被抓的

当天即被“割喉”后惨遭焚烧的事实

来看，这是一场有目的的杀人案件。

割喉者与点火者只能是公安，而操控

这一切的很可能是那个专职迫害法轮

功的邪恶组织——麻城市“610”。 
烧王华君的时间是深夜，而且有

警察在场。从王华君的遗体上看，她

脖子上的洞是恶警捅喉咙留下的。恶

人们的用意也很明显，怕她发出任何

声音。枪杀张志新时，刽子手们怕她

喊出什么反动口号，因为在那样的年

代，她在临死前哪怕喊出任何一句对

中共不好的话语，牵连起来恐怕许多

人都脱不清干系，因为中共在处决她

之前是不会给她留有呼口号的机会

的。而对于参与谋杀的中共各级恶徒

看来，既然已经决定她死，只要不让

她发声，施加任何手段也都会被这些

恶徒看成是正常的。 
王华君也是在被烧死前而被恶警

们下毒手割喉的。原因比对张志亲割

喉还要恶毒，因为这不但是谋杀案，

还是一起栽赃案。如果王华君在临死

前揭露出他们的罪行呢？所以对于麻

城参与谋杀的中共各级人员看来，既

然已经决定她死，还怕她发出声音，

所以割喉也就成了恶徒们的选择。何

况在恶人们看来，人一烧，谁能看出

她曾被割过喉？ 
王华君被活着烧死的时间是在二

零零一年四月十八日的深夜，或第二

天凌晨一点这段时间内，是在中共炮

制天安门自焚伪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内发生的。显见麻城当局紧跟恶党迫

害法轮功的形势多么地亦步亦趋。不

管麻城当局参与烧死王华君的恶人们

是否知道天安门自焚前的戒严与张志

新被枪杀前的割喉，在火烧王华君前

的戒严与割喉如此与这两起案件中 
的情节不谋而合，都 
充份说明中共恶人杀 
人前为掩盖真相而选 
择的手段都是异常地 
卑劣与邪恶。（文／了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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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麻城市中医院一位医师，

1994 年由于严重颈椎病，当时的医疗

效果不显，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入法

轮大法修炼。当时疼痛发展至肩背

部，致使夜不能寐，双臂不能抬举，

双手麻木，甚是痛苦。学了法轮大法

之后，不到半年颈椎病就好了，无病

一身轻，这位受益颇深的医师当时逢

人便讲法轮大法的殊胜。 
然而，1999 年 7 月 20 日，以江

泽民为首的邪恶集团在中国发动了

一场史无前例的对大法及大法弟子

的残酷迫害，这位医师被中共视为重

点迫害对象，受到各级各类中共领

导、公、检、法、”610”人员的多

次骚扰，威胁她放弃修炼， 后这位

医师违心的表示不炼了。 
停止修炼法轮功后，医师身体每

况愈下，于 2001 年 6 月被体验告之

得了卵巢癌，立即做手术摘除卵巢及

肿瘤。不幸的是不到一年，癌细胞已

扩散至四个器官。 令她痛苦不堪的

是，肠子上的肿瘤致使她几天都不能

排大便，腹胀厉害，根本就不能进食

进水。 
医院立即请来省级教授再次剖

腹探查。然而，教授看过病历后直摇

头说，手术没有意义，盆腔，腹腔都

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癌瘤。视为冰冻骨

盆，根本不能动，叮嘱家属要有思想

准备。依照现代科学分析，此类病人

多只能活上两个月。 
就这样，按照医学常规，死马当

作活马医，医生又给她开了一些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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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希望在她身上出现奇迹。可是

不幸的是她只要用了化疗药品，更是

觉得生不如死，头晕、乏力、恶心、

呕吐、厌食非常痛苦。她脾气不好，

药物用到第三天，她执意要家人把针

拔掉，把药水摔了，把所有买来的药

都扔掉了。无奈中，家人只好让她回

家调养，听天由命了。 
在这时，曾经跟她一起修炼的大

法弟子们来了，告诉她，大法在您身

上已经出现过神奇，无论在任何情况

下您都不应该不珍惜大法，应该严肃

对待大法修炼啊！我们劝您从现在开

始为了您的生命，为了您的家人，您

必须做到排除一切干扰，什么都不要

想，我们可以每天来帮助你学法炼

功，真正精进起来。 
家人也知道，人到了这一步了，

医院判了死刑，教授都束手无策，回

天乏术，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法轮大

法身上了。于是很支持大法弟子来家

帮助这位医师学法炼功。 
就这样，医师很快摆脱了癌症的

折磨和痛苦，恢复了健康，大法在医

师的身上再显神奇。医学专家们断言

的能活两个月到现在快十年了，而且

还生活得很好，没有吃药打针，也没

有刻意调养，让人护理，一切如正常

人一样。 
一次，这位医师到医院去，B 超

医生不相信这是真的，让她免费做了

个 B 超。显示腹部盆腔一切正常，

满肚子的肿瘤全消失了。这在当地一

时传为佳话，在医院内也引起强烈反

响，在事实面前，她的同事们也不得

不心服口服了。医师的家人更是对大

法感恩不尽。 
然而，当地公安、”610”对医

师学法炼功弘法早已耿耿于怀，2007
年 7 月 22 日深夜，十几名警察敲门

诱骗家人开门，绑架了医师到派出

所。 
家人知道后非常气愤，怒斥恶

警：“众所周知，我家亲人的命都是

法轮大法师父给的，如果，你们谁再

迫害她，不让她做好人，从而导致身

体出现什么问题，你们将负全部责

任，我们也决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

人。”听到这句充满正气的话语，警

察们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把劫

持到派出所的医师悄悄放回家了。 

 

 

【明慧网】在辽宁锦州地区某乡派出所，新调来一位所长，上任一年

多了，多次接到诬告法轮功的电话，每次都去，但是从没抓人。 

近他又接到一次诬告某一位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听后他开车直接来

到这位法轮功学员家，进屋就对这位法轮功学员说：“我这是第一次来

你家，可我认识你，因以前有人告过你，我开车去了，车就停在你附近，

我看见你在贴在发资料，但我都当没看见，等你贴完发完，我也完成任

务回所了。”  

●当今中国法律根本没有“法轮

功是×教”的字样。“法轮功是×

教”的说法，源于江泽民 1999 年

10月 26日会见法国记者时讲过的

一句话。后来《人民日报》和中共

媒体的文章都重复着江的谎言。这

纯属个人行为和媒体行为，无法律

效力。 
●《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言

论、出版、结社等自由，而且规定

宣教者无罪。信仰者拥有文字载体

是正常的事，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

法轮功真相，制作散发真相资料，

完全是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事，是

合法的。 
而法轮功学员为了捍卫公民信

仰言论自由就遭到非法关押、酷刑

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更凸显这

场迫害的非法与邪恶。 

中共迫害法轮功十一年来，从

来没有一条可以依据的法律。信仰

法轮功、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在

中国是完全合法的。 
●中共起诉法轮功学员的罪名

是刑法第 300 条——“利用×教组

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可法轮功学

员究竟破坏了什么法律实施？是

刑法的哪一条？哪个行政法规？

中共却说不出来。 

 
 
 
 

“今天，我来你家是想和你交个朋友，同时也告诉你，这是我第一次

来你家，也是我 后一次来你家，让你放心。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吗？因为我知道你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所以我有一条宗旨：就是不


